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988年部颁《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88）实施以来，我司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临时用电组织设计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用电管理从事后的检查监督，转为事前的预防控制，防患于未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本人从事多年项目工程“临电设计”的审核工作，常常遇到“临电设计”中考虑不周、针对性差的几个问题，现归纳整理如下：

    1.负荷计算方面：

    （1）施工现场总负荷需求量一般都能按公式计算，但对各支路（总箱到各分箱）负荷计算重视不够，计算不完整。支路负荷计算量多面广，计算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供电运行的质量和安全。对于树干式配线，应该做到分段计算，放射式配线应分回路计算负荷。

    （2）对线路容许电压降没有进行验算。特别是大功率设备投入运行时，对线路末端电压影响很大，当容许电压降超出规定范围时，有可能造成设备因欠压不能投入使用、甚至烧毁电气线路和设备，继而发生火灾、人身安全事故。去年我司施工的福州某项目工程，施工前期因新增变压器未安装到位，施工现场利用原场地上的一台变压器供电，因电源距施工现场配电箱达300多m，当100kVA的对焊机投入使用时，造成线路电压骤降，多台漏电保护器因欠压跳闸，影响了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找出原因后，对焊机回路单独拉设了电缆，增大供电线路导线截面，问题才得以解决。

    （3）基础与上部施工属于不同的施工时段，有个别项目设备负荷没有分开计算，审核中应加以注意。

    2.高层建筑、交叉施工作业方面：对于地下室、高层楼面、层顶等“上天入地”部分的施工用电和交叉施工作业没有认真考虑。“临电设计”中没有绘制立面干线图，楼梯间、卸料平台等处局部照明没有采用安全电压供电以及制定电器具、统一口径的防水防雨措施。施工高峰期，当出现多工种、多个分承包单位交叉作业时，“临电设计”没有预留电气回路，线路搭设常常出现“大把抓、蜘蛛网”的现象。

    3.箱体尺寸设计与绘制电器具安装接线图问题：有的项目“临电设计”脱离实际，分箱内回路设计过多，造成箱体尺寸过大，单一加工成本费用大，移动困难，不受施工现场的欢迎。这时，项目部就随便购买空壳电箱、电器具自行安装，质量无法保证。目前我司施工现场使用的电箱是指定一些经过资质认证合格的厂家的“定型”产品，除有特殊要求需另绘电气图外，一般“临电设计”电箱内回路设计都套用“定型”产品电气图，项目部容易接受。

    4.电源容量估算问题：尽管各项目工程用电状况各不相同，但在同类工程“临电设计”审核中可以作一比较，不能按“电源容量越大越安全”的做法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若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电源（容量）已经确定，负荷计算后只进行容量校对。一些赶工期的工程项目，也应有考虑自备电源的思想准备。以本人审核过的上百个中高层住宅项目工程的“临电设计”资料分析，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负荷需求量比较接近10VA/m＜sup＞2＜/sup＞（建筑面积），当设计容量与之悬殊过大时，应再作认真核对其设备数量及系统的选择，这样可以提高审核的效率和准确度。

    5.施工设备数量（容量）统计问题：一些“临电设计”中的计划需用设备与该项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的设备数量（容量）不统一，且相差较大，这是因为编制的人员、时间不同，又没有沟通校对所造成的。也有的个别项目施工组织设计中的设备数量（容量）是“拍脑袋”编的，根本不切合实际，这样的“临电设计”就失去了指导意义。

    6.非电气专业技术人员编制“临电设计”：施工现场“临电设计”要求在工程开工前编制审报，但由于一些项目部电气技术人员到岗的滞后性，“临电设计”由非电气人员从电脑上拷贝其他项目工程的资料，张冠李戴，应付了事。

    7.安全用电技术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的制定：

    有的电气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根据其项目工程的特点编制有针对性的安全用电与电气防火措施，而是整段整节地抄《临电规范》。对外电线路的防护措施、线路进入建筑物的防护方式、民工宿舍电气线路的搭设要求、电箱的安装位置选择（特别是高层建筑垂直干线的敷设）、固定方式、流动电箱的防雨防水措施、接地装置的做法等却一字不提。

    8.对同一供电系统的用电设备（现场外）保护方式、地下管线布置的调查问题：在“临电设计”的现场勘探内容中，对施工现场周边是否存在外电线路，线路与在建工程是否达到安全距离的问题大家都比较重视。但对于施工现场的地下管线布置、设备与外电线路共用同一供电系统的问题，往往对其没有详细调查，无确切文字资料，以致造成判断错误，使同一供电系统中的设备出现一部分采用保护接地中，另一部分保护接零，不符合安全用电的要求；而一旦发生事故，责任也不好分清。

    9.配电室设置问题：施工现场到底是否一定要设置配电室？有了配电室就要有“五防一通”的要求，就有了《临电规范》第五章“操作通道不小于1.5m”、“维护通道不小于0.8m”、“天棚距地面不低于3m”、“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耐火等级不低于3级”等要求。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建筑安全》杂志上有报道，当时全国施工现场临电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阐述了对施工现场是否设置配电室应根据现场实际用电负荷确定，没有作出确切的量化界线。一些“不大不小”的项目工程在编制“临电设计”时，对配电室设置问题避而不谈，结果报批中来回折腾，没有效率。我司2002年作出规定：凡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计算容量达100kVA及以上者，一律按《临电规范》要求搭设配电室。并作为总公司施工现场用电管理的一项制度执行（作为开工报告现场审查内容之一）。

    “临电设计”是专业性较强的专项安全组织设计内容之一，建议各单位自行建立电脑文档模板，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减少设计上的差错和遗漏。

    随着大家的不断努力，施工现场的“临电设计”必将更加贴近实际，指导现场、提高整体用电管理水平。受水平限制，以上所谈问题仅供参考。

